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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山县检察院从快批捕一起贩卖持有毒品枪支案
4

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批捕
� � � � �

信阳消息
(

东超莹莹
)

近日，光山县检察院
侦查监督科从快批捕一起贩卖、运输毒品，非法
持有毒品，非法持有枪支、弹药案件，犯罪嫌疑人
胡某、胡某某、李某、马某被依法批准逮捕。

经查，

2013

年
4

月
22

日中午， 犯罪嫌疑人
胡某指使胡某某携带装有冰毒的“黄金搭档”礼
盒等物品从广东省佛山市乘大巴车返回光山县
城，胡某本人则乘坐一辆丰田锐志轿车返回光山
县城。两人于

2013

年
4

月
23

日上午先后到达犯
罪嫌疑人李某经营的宾馆。 当日下午

1

时许，侦
查人员根据情报，将准备向他人贩卖毒品的胡某
抓获。在李的宾馆里当场查获从胡某安排胡某某
用黄金搭档礼盒带回的冰毒

597.92

克； 从胡某
身上查获冰毒

26.07

克；在李某办公桌上查获李
某吸毒工具一套及冰毒

115.66

克； 另从李某办
公室及其车内查获

3

把短枪、

1

支长枪、

6

袋铅弹
及制弹工具一套（经鉴定，其中的长枪及一支短
枪可以认定为枪支， 铅弹数量约为

1590

枚）；从
犯罪嫌疑人马某身上查获冰毒

2.81

克。 通过对
涉案吸毒人员孙某、黄某等人进行调查，均证实
犯罪嫌疑人马某有贩卖毒品的行为。

该院在受理案件后，承办人经过认真细致地
阅卷，审查证据，认为犯罪嫌疑人胡某的行为构
成贩卖毒品罪， 胡某某的行为构成运输毒品罪，

李某的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枪支、弹药罪、非法持
有毒品罪，马某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，事实清
楚，证据充分，依法对上述

4

名犯罪嫌疑人作出
了批准逮捕的决定。

盗窃一棵树涉案金额竟达11万元
一男子领刑三年

信阳消息（何骁）偷了一棵树，被法院判处
三年刑罚，听起来有点让人不可思议。 但这是一
个真实的案例，案子就发生在光山县。近日，被告
人温某因盗窃一棵树被光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
期徒刑三年。

被告人温某早年从事苗木花卉生意，知道一
些名木花卉很值钱。

2012

年
12

月份，江苏一男
子李某来该县购一些名木花卉，温某与李某见面
后说有一棵紫薇树欲出售，并带着李某看了紫薇
树，李某当场承诺愿意购买。

2012

年
12

月
11

日
夜，温某伙同黄某等人（另案处理），雇了十多名
工人，租了

4

辆车，来到光山县殷朋乡青龙村赵
组，趁夜深人静之机，将王某所拥有的一棵近两
百年树龄的紫薇树挖走。后以

19000

元钱的价格
将此树卖给李某（另案处理）。李某又以

75000

元
钱的价格将这棵树卖给安徽省芜湖市的沈某栽
植。 经鉴定，该树价值为人民币

116000

余元。 案
发后，被告人亲属与同案人的亲属共同赔偿了王
某经济损失

170000

元，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。

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人伙同他人盗窃名贵紫
薇古树，价值巨大，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。鉴于被
告人赔偿了被害人损失， 取得了被害人谅解，被
盗古树已成功移栽，古树得到了保护，遂依法作
出上述判决。

商城警方摧毁一系列开设赌场聚众赌博犯罪团伙

抓获违法犯罪人员30余人
� � � �

信阳消息（胡克润孙嘉文）商城县公
安局坚持“严打”方针不动摇，“什么犯罪
突出就集中力量打击什么犯罪”， 维护社
会治安稳定。 近日，该局成功摧毁一聚众
赌博犯罪团伙，破获了一系列开设赌场案
件，抓获违法犯罪人员

30

余人，净化社会
风气，根除社会治安隐患，取得良好的社
会效果。

6

月以来，该县聚众赌博犯罪有所抬
头， 部分外来赌博人员聚集该县聚众赌
博。对此，该局主要领导高度关注，要求相
关部门深入摸排，一举摧毁，坚决遏制赌
博风在该县蔓延。 该局全力摸排有关线

索，先后赴全县多个乡镇开展工作，取得
翔实的证据材料，掌握了该犯罪团伙的情
况和活动特点，深入研究案情并制订了详
细的抓捕方案。 日前，该局获取了此犯罪
团伙正在鄢岗镇一宾馆内聚众赌博的线
索，立即组织

50

余名警力开展围捕工作，

以“迅雷不及掩耳之势”将正在聚众赌博
的王某（男，商城县鄢岗镇人）等

30

余人
抓获， 现场缴获赌资

30

余万元和大量赌
博用具。 经查，自今年

6

月以来，王某、蒋
某（男，商城县伏山乡人）和李某（男，商城
县汤泉池管理处人）为了敛财，遂从苏杭
一带回到商城开设赌场， 从中抽头渔利，

先后召集曾某（男，商城县鄢岗镇人）等多
人分别在鄢岗等乡镇多次开设赌场，聚众
赌博。 为了躲避打击，他们采用打游击的
方式，多次变换场所，并布哨设岗，望风报
信，统一组织指挥，分工职责明确，按程序
设赌，其变换场所之勤、范围之大、涉案参
赌人员之多、 涉案资金和非法获利之大，

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，催生了诸多不安
定因素， 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和治安平
稳。

目前，该局已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王
某等

7

人、 行政拘留违法人员张某等
8

人，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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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岁少年南湾湖游泳溺亡

旅游公司表示无责任
信阳消息（记者张方志徐杰）

7

月
4

日下午，

15

岁少年翟祥龙和两位同学从
南湾湖风景区大门上到南湾湖大坝，之后
3

人下到南湾湖水库游泳，翟祥龙不幸溺
水死亡。 当天夜晚，翟祥龙家属来到南湾
湖风景区大门前搭设灵棚，堵住通往景区
内的道路并拉上横幅， 向景区方讨要公
道。 如今，

4

天时间即将过去，灵棚仍在，

事情仍未得到解决。

死者家属：景区要还我们公道
7

月
7

日上午，记者来到南湾湖风景
区大门， 翟祥龙家属搭建的灵棚仍在，灵
棚内放着一个冰棺， 旁边一位自称为翟
祥龙家属的男子告诉记者， 翟祥龙就
躺在冰棺内。记者在现场发现，除了在
景区门口搭设灵棚之外， 翟祥龙的家
属还将两条通往南湾湖风景区的道路封
住，禁止所有汽车通行。由于正值周日，有
很多外地人驾车来到南湾湖风景区旅游，

可是由于道路受阻，只好将车停在景区大
门外。

自称为翟祥龙家属的男子告诉记者，

翟祥龙是在
7

月
4

日下午从景区大门进
入南湾水库大坝的，之后翟祥龙溺亡在南
湾湖中。 “是景区管理不当造成了翟祥龙
的溺亡，因为几个孩子在上南湾湖大坝之
前，景区大门处的人员并没有制止。 如果

他们出面制止孩子进入，那么悲剧就可以
避免了。 ”这位男子对记者说。

此外， 这名男子还递给记者一张纸，

上书“致游客一封公开信”，在这封公开信
中，翟祥龙的家属除了指责景区管理不到
位外，还称翟祥龙溺亡后，营救队没有及
时营救，而是在打捞翟祥龙时先向家属索
要打捞费用，之后才实施打捞。

旅游公司：我们没有责任
信阳市南湾湖风景旅游发展有限公

司（下称旅游公司）一位周姓负责人告诉
记者，翟祥龙的溺亡让人难过，令人同情，

但是旅游公司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责任。

“当时
3

个孩子试图进入大坝时， 我们的
工作人员进行了询问，问他们上大坝干什
么，但是几个孩子说他们是住在附近的。 ”

周姓负责人说，“景区内有自然村，村民们
日常出行都经过景区大门，所以我们以为
几个孩子是景区村子里的人，也就没有严
加盘查。 ”周姓负责人告诉记者，即使是由
于旅游公司的人没有对几个孩子进行严
加盘查才导致了他们进入了景区，但孩子
最终溺亡在湖中， 责任并不在旅游公司。

“首先， 南湾湖的水面并不在我们旅游公
司的管辖之内。 其次，南湾湖是信阳人民
的‘大水缸’，已立法保护，其中包括禁止
游泳，翟祥龙等下到水库中游泳，已经违

反了管理条例。 再者，我们很早以前就在
水库周边设置了栅栏，并在众多位置安置
警示牌， 禁止人们下水游泳， 而对于翟
祥龙这个

15

岁的正常孩子来说，这些
警示标语他完全能够看懂， 但他们还
是下水游泳了，而且为了怕我们发现，

他们还是躲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下水。 ”

周姓负责人说，“所以，我们旅游公司在翟
祥龙溺亡的事件上是没有责任的，我们希
望死者家属能终止目前这种不合理行
为。 ”

关于翟祥龙家属在公开信中指责营
救队在打捞孩子前先要费用的问题上，周
姓负责人解释说，营救队并不是旅游公司
的人，在索取费用上，旅游公司无权干涉。

“翟祥龙溺水后， 他的同伴报了警，

10

分
钟后，民警到达翟祥龙溺水区域，但孩子
沉在水底，民警束手无策，随后联系了这
个营救队， 但他们并不是我们公司设立
的，好像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打捞队。 ”

警钟再响：保护水源，爱护生命，请别
在南湾湖游泳

在翟祥龙溺亡的责任上，家属和旅游
公司目前各执一词。 但是，这个花季少年
的溺亡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：为了我们
的水源，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，请不要在
南湾湖中游泳！

� � � � 7

月
4

日
10

时
25

分，淮滨县消防大队值
班室接到报警称：“西
湖游乐园有一名女子
跳水自尽，请求救援。 ”

淮滨大队官兵闻警立
即出动

1

辆抢险救援
消防车、

6

名官兵迅速
赶往事发现场。图为该
女子成功获救时的情
景。

陈伟摄


